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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校教師和職員工學年度服務成績考核（以下簡稱考核），依教職員工服務成績考核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辦理。 

本辦法所稱教師指本校專任教師，職員工（職員及工友）指本校私校公保人員及約僱

人員。 

本校之專案計畫人員考核，用人單位、計畫主持人或計畫統籌管控單位以參照本辦法

辦理為原則。 

第二條 本校教師與職員工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者，應予考核。職員工服務未滿一年

而已達十個月以上者，另予考核。 

教職員工於考核學年度內有下列各款情形者，得併計年資參加考核。 

一、在本校服務職務異動者。 

二、教師留職留薪。 

三、職員工服務試用期滿，正式任用，其試用期間之年資。 

 

第二章 教師服務成績考核 

第三條 本校教師之考核，以其平時教學，對學生之輔導及服務精神為依據，並依下列規定辦

理： 

教師考核內容包括： 

一、教學態度：例如教材準備、教學進度、教學方法、作業批改及教學效果等 

二、對學生之輔導：例如關懷學生、樂於教導、重視紀律、與學生之關係等。 

三、服務精神：例如對系所（中心）事務或校務之配合，守時負責、健康狀況、出勤

狀況、領導合作等。 

教師考核結果，作為教師升等及進修之重要參考資料。 

專任教師原則上每學年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為限。惟在同一學年

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不予晉級： 

一、在學年度升等晉級者。 

二、在學年度內之服務年資，經採計敘薪者。 

三、事假逾七日或病假逾二十八日者，惟應扣除家庭照顧假及生理假之日數。 

四、留職停薪或因案停職者。 

  



 

第三章 職員服務成績考核 

第四條 本校職員考核包含： 

一、綜合評量：專業知能、行政能力、溝通協調、服勤表現、團隊精神、服務態度、

服從意願、品德操守、創新潛能、主動學習等。 

二、勤缺及獎懲紀錄。 

三、考列等次基本條件；如第七條。 

前項第一款按服務成績考核表列項目逐級進行評量；勤缺（遲到、早退、曠職、事假、

病假）及獎懲紀錄，則由人事室彙整統計後，提供職工評審委員會作為覆評參考資料。 

考核成績分為優、甲、乙、丙、丁五等；其中，考列優等人數以受考核職員總員額百

分之十為上限，甲等以百分之六十為上限。 

第一項第一款之評量，單位主管平時應隨時根據事實詳加紀錄評估，如有特殊事蹟，

應即報告校長。 

第五條 職員之勤缺由各單位主管考核之： 

一、職員週一至週五每日應於上午八時到校，下午五時離校。各單位可視工作需要，

由單位主管酌予調整。 

二、職員之勤缺（遲到、早退、曠職）由各單位自行記錄或人事室不定期查核，遇有

事實發生，由單位主管提報校長後會簽人事室。 

三、職員請假或出差，由人事室登錄統計。 

第六條 勤缺紀錄統計至學年度考評作業為準，其評估原則如下： 

一、有遲到、早退或曠職紀錄，或事、病假合計超五日者，考列甲等以下。 

二、有遲到、早退或曠職紀錄，或事、病假合計超過十日者，考列乙等以下。 

三、有曠職紀錄三次以上、事假超過七日或病假超過三十日，考列丙等以下。 

四、有從事外務，廢弛本職致影響學校業務，或連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

以上者，考列丁等。  

前項考核有關事、病假合計之日數，應扣除家庭照顧假及生理假之日數。 

受考核人若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罹患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公告之重

大傷病，其所請病假得不併入請假日數計算。 

下列情形不得作為考列等次因素： 

一、依法令規定日數所核給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分娩假、流產假、

陪產檢及陪產假、喪假、骨髓或器官捐贈假、天然災害假等。 

二、經核定之公、差假。 

第七條 考列優、甲及乙等次之基本條件如下： 

一、考列優等須具備以下情形： 

(一)當學年獲得專業證照一張，或經主管認可而參加法定及校定以外且具業務職

能相關研習課程一次以上(通過測驗者佳)。 

(二)至少二項對於所屬單位之具體重大貢獻。 

二、考列甲等以上者須具備以下情形： 

(一)未受任何懲戒處分。 

(二)未受政府來函之投訴或查證投訴為不成立。 

(三)能切實保護個資或業務上應秘密事項且無違規紀錄。 

(四)能遵守資安規範且無違規紀錄。 



 

(五)皆有出席法定及校定必須參加之研習訓練(有辦理測驗者須通過測驗)。 

(六)按時完成職務上應辦理事項，或延宕責任不須究責於己。 

(七)能切實完成調職、代理或輪值之交接手續，未有權責爭議或延誤業務推動。 

(八)至少一項對於所屬單位之具體重大貢獻。 

三、符合以下任一情形皆不得考列乙等以上： 

(一)受記過一次以上處分。 

(二)受二次以上政府來函之投訴且查證責任屬實。 

(三)未經授權而洩露個資或業務上應秘密事項，致學校或他人權益受損。 

(四)違反資安規範致學校或他人權益受損。 

(五)無故缺席法定或校定必須參加之研習訓練。 

(六)無故抵制主管命令或任意延宕職務上應辦理事項。 

(七)不切實完成調職、代理或輪值之交接手續，致生權責爭議或延誤業務推動。 

(八)偽冒、變造、盜用職務上文書或印文。 

(九)以詐術致主管或他人陷於錯誤而獲取不當利益。 

(十)與廠商接觸涉及應利益迴避之情形。 

(十一)須績效改善，或經辦理後評估仍無明顯改進。 

(十二)公然侮辱或毀謗本校之行為。 

(十三)對執行職務之他人造成不法侵害且查證屬實。 

(十四)未經核准而校外兼職。 

(十五)符合「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本校「勞動工作規則」第三、八、十六條，

及本校「職員進用、服務暨升遷實施要點」第四點有關免職規定等情形具

備「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本校「勞動工作規則」第十六條、本校「職

員進用、服務暨升遷實施要點」第四點有關免職規定之情形。 

前項所謂對於所屬單位之具體重大貢獻，應具備貢獻前後對單位推動業務有明顯差

異。 

第八條 考核程序： 

一、由各單位職員於學年度結束前先進行自我評量，自評後送交二級主管評量，再呈

請一級主管評量；考核成績經各級評量後，由人事室統計學年度勤缺及獎懲紀錄，

彙整送請職工評審委員會執行覆核，經決議後簽請校長核定之。 

二、應於學年度結束前一個月辦理完畢。 

三、職員考核結果經校長核定後，自次學年度第一個月起生效，由人事室將考核通知

書交付受考評人。單位主管視情況給予書面或告知工作建議，第十條之事項須再

以電郵通知。 

四、經辦業務人員不得洩漏考核相關資料。 

五、職工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得洩漏會議相關資料及審議內容，遇有關本人及配偶、三

親等內親屬之考核，應行迴避。 

第九條 職員考核結果依下列規定作為晉級、升遷、繼續聘用之依據： 

一、 優等及甲等： 

(一) 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為限。若連續三年考優等或甲等

且富有發展潛力者，優先考慮予以升遷，以為獎勵。 

(二) 除發給當年度年終獎金，另依本校教職員工獎勵金發放辦法核發獎勵金。 



 

二、 乙等： 

(一) 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為限。 

(二) 發給當年度年終獎金。 

三、 丙等：(考核成績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或符合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者) 

(一) 留支原薪，不發給年終獎金。 

(二) 連續二學年或六學年內曾有三次考核丙等者，私校公保人員應予免職；約

僱人員依勞動基準法終止僱用契約。 

四、丁等：(考核成績未達六十分以上或符合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者) 

(一) 不發給年終獎金。 

(二) 私校公保人員應予免職；約僱人員依勞動基準法終止僱用契約。 

第十條 績效改善： 

考核丙等者，應於下一學年辦理績效改善，由所屬單位主管訂定輔導內容與評估時程。

考核乙等且成績未達八十分者，所屬單位主管可視實際需要比照辦理。 

拒絕接受績效改善者，視為經辦理後評估仍無改進。 

績效改善由單位一、二級主管事先與受輔導人晤談後，二級主管以電子郵件發績效改

善通知單於受輔導人，並副知人事室。輔導期間至少三個月，屆滿後由二級主管以電

子郵件發績效改善結果通知單於受輔導人，並副知人事室。 

受輔導人，若無二級主管，由一級主管執行。 

第十一條 晉級之限制： 

本校職員在同一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晉級。 

一、本學年任職未滿一年者。 

二、經審查資格不合者。 

三、留職停薪或因案停職者。 

新進職員到校服務滿十月未滿一年不予晉級，但考列優等、甲等者給予本薪四分之

一獎勵金。 

 

第四章 工友服務成績考核 

第十二條 本校工友之考核應包括工作、勤缺、品德生活及發展潛能四項，其有工作不力或行

為不檢而情節重大者，依勞動基準法終止僱用契約。 

工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准合併年資辦理年終考核或另予考核： 

一、經試用期滿，正式僱用，其試用期間之年資。 

二、經機關（學校）相互同意轉僱，年資銜接，具有證明文件者。 

三、在同年度內，由普通工友改聘為技術工友者。 

工友平時服務之評估，由總務處事務管理單位參酌工友平時評估項目分別辦理，每

一學期結束舉行評分一次，由事務管理單位平均核算之，並據以填寫平時工作評估

表，以為學年度結束時考核之依據。每學年度結束時，由事務管理單位填寫考核評

分表。 

前項評估表，如工友服務之單位，未依照通知之期限填送時，應依事務管理單位所

核填者為準。 

第十三條 事務管理單位對於工友平時之功過，應隨時登記之，以為學年度結束時考核評分增

減之依據。 



 

工友獎懲功過之裁定，由事務管理單位依下列程序辦理之： 

一、凡獎懲為嘉獎或申誡者，由管理工友人員呈報事務管理單位主管裁定之。 

二、凡獎懲為記功或記過以上者，由管理工友人員呈報，經事務管理單位主管，轉

呈校長裁定之。 

三、工友獎懲功過經裁定後，應即由管理工友人員登錄於工友功過登記簿，以便查

考，並由事務管理單位通知受獎懲之工友知照。 

第十四條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視其情節之輕重，予以嘉獎記功或發給獎金： 

一、在工作上有顯著之貢獻，而使工作效率增進者。 

二、對意外事件之發生，能適時處理，而使校方免遭損害者。 

三、品德表現足為同事模範者。 

四、平時愛惜公物有成績者。 

第十五條 工友考勤之獎勵如下： 

一、全年未請事病假者，年終考核總評分增加2分。  

二、全年未遲到早退者，年終考核總評分，增加2分。 

三、參加校內外訓練，其成績特優在80分者，年終考核總評分增加2分。 

四、嘉獎一次，年終考核總評分增加1分；記功一次，年終考核總評分增加3分。 

第十六條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視其情節之輕重，予以申誡或記過： 

一、工作怠惰者。 

二、於工作時間無故在外逗留者。 

三、態度傲慢，言語粗暴者。 

四、故意損害公物者。 

五、遇有意外事故，推諉工作責任者。 

六、值日時擅離工作崗位者。 

七、行為不檢者。 

第十七條 凡有下列情形者，予以開除並得視情節之輕重依法究辦： 

一、在工作場所酗酒賭博者。 

二、不聽指揮、違抗命令者。 

三、侮辱或威脅主管者。 

四、煽動是非，影響工作者。 

五、一年內記過滿三次者。 

六、疏忽工作致發生意外事故或釀成災害者。 

七、行為不檢影響本校名譽者。 

八、有吸毒或偷竊行為者。 

九、其他一切有觸犯刑章之行為者。 

第十八條 工友考勤之懲處如下： 

一、一學年度連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以上者，予以解僱。 

二、遲到或早退，每八次扣考核總評分一分。 

三、記過一次扣三分。 

工友應獎懲之事實如未盡與上列規定相符時，本校事務管理單位主管，得視其情節

之輕重斟酌辦理之。 



 

第十九條 工友考核以一百分為滿分，分優、甲、乙、丙、丁五等，其各等數如下： 

一、 優等：九十分以上。 

二、 甲等：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 

三、 乙等：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 

四、 丙等：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 

五、 丁等：未達六十分。 

考核結果，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 優等及甲等： 

(一) 晉本餉一級，已支本餉最高級者，晉年功餉一級， 

(二) 除發給當年度年終獎金，並依本校教職員工獎勵金發放辦法核發獎勵金。 

二、 乙等： 

(一) 晉本餉一級，已支本餉最高級者，不予晉級，次年仍考列乙等者，晉年

功餉一級。 

(二) 發給當年度年終獎金。 

三、 丙等： 

(一) 留支原薪，不發給當年度年終獎金。 

(二) 連績二學年，依勞動基準法辦理終止僱用契約。 

四、 丁等： 

(一) 不發給當年度年終獎金。 

(二) 依勞動基準法辦理終止僱用契約。 

第二十條 績效改善： 

考核丙等者，應於下一學年辦理績效改善，由所屬單位主管訂定輔導內容與評估時

程。考核乙等者，所屬單位主管可視實際需要比照辦理。 

拒絕接受績效改善者，視為經辦理後評估仍無改進。 

績效改善由事務管理單位事先與受輔導人晤談後，發績效改善通知單於受輔導人，

並副知人事室。輔導期間至少三個月，屆滿後發績效改善結果通知單於受輔導人，

並副知人事室。 

第二十一條 凡學年度內事、病假日數合計超過二十日者，其考核不得列甲等以上。 

前項有關事、病假合計之日數，應扣除家庭照顧假及生理假之日數。另若因不

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罹患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之重大傷病，其所

請病假得不併入請假日數計算。 

除勤缺紀錄評估外，考列優、甲及乙等次之基本條件： 

一、考列甲等以上者應具備以下情形： 

(一)未受任何懲戒處分。 

(二)未受政府來函之投訴或查證投訴為不成立。 

(三)能切實保護個資或業務上應秘密事項且無違規紀錄。 

(四)能遵守資安規範且無違規紀錄。 

(五)按時完成職務上應辦理事項，或延宕責任不須究責於己。 

(六)能切實完成工作代理或輪值之交接手續，未有權責爭議或延誤業務推動。 

二、符合以下任一情形皆不得考列乙等以上： 



 

(一)受記過一次以上處分。 

(二)受二次以上政府來函之投訴且查證責任屬實。 

(三)未經授權而洩露個資或業務上應秘密事項，致學校或他人權益受損。 

(四)違反資安規範致學校或他人權益受損。 

(五)無故抵制主管命令或任意延宕職務上應辦理事項。 

(六)不切實完成調職、代理或輪值之交接手續，致生權責爭議或延誤業務推

動。 

(七)偽冒、變造、盜用職務上文書或印文。 

(八)以詐術致主管或他人陷於錯誤而獲取不當利益。 

(九)與廠商接觸涉及應利益迴避之情形。 

(十)須績效改善，或經辦理後評估仍無明顯改進。 

(十一)公然侮辱或毀謗本校之行為。 

(十三)未經核准而校外兼職。 

(十四)具備本辦法第十七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本校「勞動工作規

則」第三、八、十六條之情形。 

第五章 其他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照國家法律、政府命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